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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号

中国人民银行黔东南州中心支行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1件，为《中国人民银行黔东南州中心支行关于印发〈黔东南州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通知》（州银发〔2015〕122号），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要求，严格依法行政，中国人民银行黔东南州中心支行经研究决定：

删除《中国人民银行黔东南州中心支行关于印发〈黔东南州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通知》（州银发〔2015〕122号）第十四条第二项的“通报批评、严格加入人民银行管理与服务体系”。
                      中国人民银行黔东南州中心支行

                              2023年2月24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　　送：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人民银行各县支行，各国有银行

            二级分行，各城市商业银行黔东南分行，省联社黔东南审

            计中心，凯里农村商业银行，凯里东南村镇银行。

  内部发送: 机关各科室（部、中心）。

	  中国人民银行黔东南州中心支行办公室    　 2023年2月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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